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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

年发生金额 

2023 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购买纸箱 200,000.00 110,614.00 -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 - - - 

委 托 关 联

方 销 售 产

品、商品 

- - - - 

接受关联

方委托代

为销售其

产品、商

品 

- - - - 

其他 担保费 0.00 40,000.00 - 

合计 - 200,000.00 150,614.00 - 

 

 

 

（二）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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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惠州市闽环纸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阳区秋长街道新塘村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民煌 

注册资本：7,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加工、开发、销售；纸制品；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持

有效期许可证方可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

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惠州市闽环纸品有限公司为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龙岗闽环实业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2、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 171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16 层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小河 

注册资本：2,305,817,807 元 

主营业务：纸袋纸、板纸及瓦楞纸系列产品、碱、电产品、光电子产品、医药产

品、木材等产品的产销及其贸易经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交易内容及金额： 

序号 关联公司 交联交易类别 
2024 年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

（万元） 

1 惠州市闽环纸品有限公司 购买纸箱 20.00 

合计 20.00 

前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同时，前述关联方

均与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行。公司的关联债权债务都

是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债权债务，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没有互相恶意拖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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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情况 

（一）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公

司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长林新利、董事林小河、余建明、梁明

富、叶宇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上述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

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

场方式公允定价，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

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

交易行为，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

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对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均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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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的预计。 

2、上述对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将严格按照公允价值原则执行，确保

交易的确定符合相关程序，交易的定价符合市场定价的原则，交易的过程透明，确保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同时，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

等互惠关系，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风险，也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 

3、上述对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

将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目录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 日 


